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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 壁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鹤中法〔2022〕91 号

关于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工作的意见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市场资源配置，推动企业破产过程中的不

动产处置工作，按照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及相关

规定，现就为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工作有关事项，制定

本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是指破产企业处置不动产过

程中，对关键性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非关键性申请材

料欠缺的不动产登记业务，由破产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申请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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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登记机构先予受理不动产登记，待破产管理人事后补齐相关

材料后登簿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、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制度。

关键性材料包括受理破产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、不动

产权属来源材料（或证明转移事项的材料）、完税凭证、权籍调

查结果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及竣工备案材料等。

非关键性材料具体包括营业执照、受托人身份证明等其他材料。

因破产企业在履行土地出让合同中出现违约情形无法办理

不动产首次登记的，破产企业名下建设工程已竣工，土地出让合

同相关违约金经债权人核查无异议、法院出具裁定确认后，可参

照本通知执行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破产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向登记机构提出破产企业不动产

登记容缺办理申请，并提交办理不动产登记所需的关键性材料。

（二）受理

登记机构收到申请后，应当依照相关规定查验申请材料是否

符合容缺受理的条件、申请人签章是否完整及应当查验的其他内

容。对关键性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登记机构告知申请人补齐

内容。申请人补齐后符合规定的，将申请材料移交审核。

（三）办理

不动产登记所需关键性材料齐全的，登记机构进行审核，所

需关键性材料需要进一步核查有关情况的，登记机构告知申请人

补正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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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经登记机关审核的关键性材料及容缺的非关键

性材料后，登记机构予以审核、登簿，申请人领取不动产权证书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是我市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、

长效化实施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加强行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，有

助于化解破产企业不动产处置的困境、优化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并

进一步提升法治政府和法治城市建设水平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开展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

高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工作的透明度，保障破产企业不

动产登记容缺办理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实施，充分发挥破产企

业不动产登记容缺服务在优化我市营商环境中的作用，切实提升

政务服务水平。

全市法院在办理具体破产案件的过程中，应当对破产管理人

进行专门指导，帮助破产管理人及相关人员学习并掌握破产企业

不动产登记容缺办理的有关规定、所需材料、工作流程，推动破

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容缺服务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。

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2年8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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